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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，经市政府同意，市发展改革委印发了《威海市公共资源交易目录（2025年版）》（威发改发〔2025〕72号），对《威海市公共资源交易目录（2021年版）》进行了修订，有关情况解读如下。
一、修订背景和过程
2024年12月，省发展改革委印发了《山东省公共资源交易目录（2024年版）》（鲁发改公管〔2024〕1004号），优化调整部分公共资源交易项目。为推进我市公共资源交易，市发展改革委结合我市实际修订了《威海市公共资源交易目录（2025年版）》（以下简称《交易目录》），征求了各区市、有关部门及部分市场主体的意见建议，通过了市司法局合法性审查和市场监管局公平竞争审查会审。4月29日，经市政府同意后以市发展改革委文件印发，自2025年5月1日起实施，《威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〈威海市公共资源交易目录（2021年版）〉的通知》（威政字〔2021〕13号）同时废止。
二、修订内容
《交易目录》主要包括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、政府采购、药械采购、资源交易、产权交易、无形资产交易、环境权交易、机电产品国际招标、国有企业采购等9大类43小类138项公共资源，较省交易目录增加了1项，较我市2021年版交易目录有增有减，具体情况如下。
（一）新增部分。一是较省交易目录，继续保留了国有企业阳光采购等1个大类。二是较2021年版目录，新增了能源工程、生态保护修复工程余量资源、科技资源、知识产权、供销合作社社有资产等5小类交易。
（二）删除部分。根据省交易目录，删除了政务信息化工程等1个交易项目，不再作为工程建设项目进行招标，按政府采购程序执行。
（三）整合部分。根据省交易目录，将电子工程、机械工程、化工工程等8个工业和信息化工程，整合为“工信部门直接实施的工业和信息化工程”；将农田水利工程、农田建设工程，整合为“高标准农田工程”；将基础设施的围填海和海岸防护工程、海洋及海岛资源开发利用工程，整合为“海域、海岛、海岸线修复工程”；将城市道路经营权交易、城市供水特许经营权出让等7个特许经营权交易，整合为“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权授予”。
（四）修改部分。对交易大类、项目名称、行政监督部门等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改或规范表述。比如，将“工程建设项目类”规范为“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”，将“景观、园林和绿地工程”修改为“园林绿化工程”，将“市政道路工程”修改为“市政道路（隧道、桥梁）工程”；按照部门职能，将林业工程、林权交易的监管部门改为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。

